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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教育和体育局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24〕— 19 

 

广汉市教育和体育局 
关于广汉市 2023—2024学年度（上期）期末 

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监测工作的通知 
 

各初中、小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： 

2023—2024 学年度上期教学工作即将结束，按照教学质量

监测常规要求，决定对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市统一教学质量

监测,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，望各校认真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学业质量监测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寇文斌 

副组长：李知敬 

成  员：刘涛、李传辉、廖治刚、宋清山、金静等教研员、

督导员 

二、考查科目、时间及组织 

（一）小学考查科目组织与安排 

1.一、二年级语文、数学综合素质监测工作由教育集团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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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领航学校负责,成立工作小组，1 月 23 日前完成综合素质

监测工作。三至六年级语文、数学全市统一监测。 

2.一、二年英语，由学校自行组织监测，三、四年级英语（口

语）由研培中心统一组织监测，1 月 12 日前完成。五、六年级

英语笔试和数学同堂监测。 

3.一、二年级道法、科学、劳动、综合实践、生命生态安全、

信息技术等学科各校自行组织考查，1 月 12 日前完成；三至六

年级道法、科学采用笔试监测，由研培中心统一制卷，1 月 19

日下午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监测，监测时间为 60 分钟，分值为 100

分。 

4.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由研培中心组织抽测，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 

（二）初中考查科目组织与安排 

1.中考主要学科，全市统一监测。 

2.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由研培中心组织抽测，在 1 月 12 日前

完成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3.劳动、综合实践、家庭社会与法制、可爱的四川、信息技

术等学科由各校组织考查，1 月 12 日前完成。 

三、统一监测科目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小学监测日期、科目（分值）、年级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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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中监测日期、科目（分值）、年级、时间 

日期 学科（分值） 年级 监测时间 

1月 22日 

上午 语文（150 分） 7-9 9:00—11:00 

下午 
道法（100 分）

历史（100 分）
7-9 2:30—4:30 

1月 23日 

上午 数学（150 分） 7-9 9:00—11:00 

下午 

地理（100 分）

生物（100 分）
7、8 2:30—4:30 

物理（100 分）

化学（100 分）
9 2:30—4:30 

1月 24日 
上午 英语（120 分） 7-9 9:00—10:40 

下午 物理（100 分） 8 2:30—4:00 

时间 学科（分值） 年级 监测时间 

1 月 23 日 

上午 语文（100 分）
3、4 9：00—10：30

5、6 9：00—11：00

下午 

数学（100 分） 3、4 2：30—4：00 

数学（100 分）

英语（20 分）
5、6 2：30—4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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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考试科目总分值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按 150 分计，八年

级物理按 100 分计，九年级物理按 85 分折算，各年级其余学科

均按 60 分折算。 

七、八年级英语人机对话考试，满分 30 分（七年级考试时

间 1 月 11 日，八年级考试时间 1 月 12 日）。 

四、试卷的命制、领取与收回 

（一）试卷命制 

广汉市研培中心组织人员命制，其中六、九年级试题采用集

中封闭命制。 

（二）试卷领取与收回 

1.三至六年级道法、科学试卷 1 月 18 日（周四）下午各校

安排人员到研培中心领取。 

2.三至九年级试卷由研培中心组织人员送卷到校。 

3.收卷 

（1）每场考试结束后，教导主任将统阅学科答题卷收齐（只

收答题卷），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整理好，装入答题卷袋（答题卷

袋不封口），缺考考生的答题卷由监考老师填涂缺考标记，在答

题卷袋上填上相关信息。 

（2）三至九年级试卷由蹲点巡视员带回，交研培中心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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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。 

五、监测的组织与试卷评阅 

（一）监测组织 

六、九年级必须按 30 人设置考室，单人单座，每个考室安

排二人监考。其他年级每个考室不超出 35 人。 

（二）监测巡查 

蹲点督考、流动巡查。六年级和九年级交叉监考；蹲点督考

人员及学校间交叉监考安排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试卷评阅与试卷领回 

1.三至九年级由研培中心组织网上评阅。 

时间：2024 年 1 月 25 日--27 日，阅卷地点和科目安排另行

通知。 

2.三至五年级、七、八年级的答题卷 1 月 31 日上午由学校

安排人员到研培中心领回。 

六、成绩上报要求与成绩发放时间 

（一）成绩上报 

一、二年级语文、数学素质测评成绩，三至六年级道法、科

学成绩录入完成后，按标准格式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发到邮箱

12878953@qq.com。 

（二）成绩发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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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30 日统一发放广汉市统阅学科成绩；2 月 2 日

发放分析表。 

七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做好监测期间的安全工作，考试时间结束但尚未到放

学时间，学生不得提前离校。 

（二）做好成绩统计分析，形成纸质、电子材料供学校参考。 

（三）本次质量监测费用在试卷代管费中支出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广汉市教育和体育局 

2024 年 1 月 9 日 

盖章单位：广汉市教体局
盖章时间：2024/1/10 星期三 上午 10:05:28


